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敬启者： 
 

消防处通函 2/2009 号 

酒店／宾馆及学生宿舍内 

烟雾侦测器的声响警报基座 
 
        为了提高酒店／宾馆及学生宿舍的消防安全，本处已对上述处所现行的

消防装置及设备规定已予检讨。经咨询建筑业界及各有关持分者后，本处现规定

酒店／宾馆客房内及学生宿舍寝室内装设的烟雾侦测器，必须配置专用的声响警

报基座。基于务实理由，安装在隐藏空间及假天花上空间的烟雾侦测器无须配置

上述声响警报基座。 
 

        配有专用声响警报基座的烟雾侦测器必须按照英国标准 BS 5839-1: 
2002+A2: 2008 – 「建筑物的火警侦测与火警警报系统 – 第 1 部分：系统设计、

安装、完工测试与维修守则」安装，而有关的声响警报基座须经认证符合英国欧

洲标准 BS EN 54-3: 2001 – 「火警侦测与火警警报系统 – 第 3 部分：火警警报

装置 – 声响警报器」或本处接纳的其它标准。 
 
        当装设在客房／寝室内的烟雾侦测器启动时，除了建筑物内的火警警报

系统须发出一般警报外，有关的声响警报基座亦须发出警报。 
 

        警报声量应在基座的正下方，从距离地面 1 米水平的位置量度，其时须

把客房／寝室内所有窗户完全打开并关闭门户。在不受建筑物内火警警报系统的

声响影响下，基座发出的最低警报声量须符合消防处通函第 1/2009 号附表二项

目 2.35 的有关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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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新规定将于 2009 年 9 月 1 日起生效，并适用于所有在该日或以后提交

消防处审批的楼宇图则。 
 

 

 

 

 消防处处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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